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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与结构 ·

国外高等教育分类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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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高等教育分类研究的展开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密切相关。国外高等

教育分类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分类理论、分类方法及政策两个方面 ,并呈现出从定性向定

量、从单一框架向多元框架、从单功能向多功能、从个体需要向群体需要、从写实性向引导性发

展的趋势。高等教育分类研究的深入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创新分类体系 ,也需要在实践上建立

起可行的分类政策体系与分类技术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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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n the classif ied study of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CH EN Hou2feng

( I nsti 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 , X iamen Universi t y , X 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 The extension of classified st ud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 h

t he process of Mass and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of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classified st udy was mainly in t he embodiment of classified t heory , classi2
fied met hod and policy. And it is showing the t rend of developing f rom quality to quantity ,

f rom single f rame to multi2f rame , f rom single f unction to multif unction , f rom individual re2
quirement to collective requirement , f rom definitive to directive. To make a t horough of t he

classified st ud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innovated in it s classified system

in theory , but also to establish p racticable classified policy system and classified 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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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分类研究可理解为关于高等教育系统

(高等教育及高校)类型和层次划分的理论探讨及应

用的研究。国际上有关高等教育及机构分类的研究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其标志是 1970 年美国卡内基

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克拉克 ·克尔 ( Clark Kerr) 主持

下首次提出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框架。概括地

说 ,国外高等教育分类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在分类理论方面 ,主要有伯顿 ·克拉克 (Bur2
ton R Clark)的“院校分工”理论、马丁 ·特罗 (Mar2
tin Trow)的“高等教育分层”理论和克拉克 ·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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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院校任务分类理论”;在分类法及政策方面 ,

出现了 1973 年首次公布的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

金会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1960 年美国加州“高

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分工案例、英国“高等教育拨款

委员会”的“研究成绩评估分层”实践、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本文试就国外高等

教育分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简要回溯和评述 ,从中

得出若干结论与启示。

一、国外高等教育分类理论

1. 伯顿 ·克拉克的“院校分工”理论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 ·克拉克在其

1983 年出版的专著《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

跨国研究》第一编第三、第四节中 ,专门探讨了“院校

分工”问题 ,分析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及相互之间的

两种分工形式。

第一种分工形式 :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分工。

一是将高校内部横向上相互结合的单位称为“部类”

( sections) ,其中最广的组合一般称之为“学部 (fac2
ulty)”、“专业学院 ( school ) ”和“普通学院 ( col2
lege)”;二是将纵向上的相互联系称为“层次”

(tiers) ,按照教育训练活动的难度划分为本科教育

和研究生教育两个层次。①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只

有一个主要层次 ,少数国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层次。

例如 ,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学组织模式中 ,单

一层次一直占主要地位 ,而在美国大学的组织模式

中占统治地位的有两个层次。[1 ]

第二种分工形式 :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分工。

主要表现在部门分类方面 :首先 ,横向上将高等教育

机构进行分类 ,伯顿 ·克拉克将其称之为“部门”, ②

主要形式包括四种 :一是单一公立系统 ,但只有一种

单一部门“国立大学”;二是单一公立系统 ,但具有多

种部门 ,通常有“大学部门”与“非大学部门”之分 ;三

是多重公立系统、多重部门 ,主要出现在实行联邦制

的国家 ,在管理上高等教育系统分为许多州级或省

级系统 ,同时又包括多重部门。四是私立和公立系

统、多重部门 ,即高等教育系统分为公立院校系统与

私立院校系统 ,且私立和公立高等院校中存在多重

机构类型 ,例如日本、美国等。[2 ]其次 ,纵向上将高等

教育机构 (高等学校) 进行分等 ,伯顿 ·克拉克称之

为“等级”③ ,主要形式有两种 :第一 ,以任务层次为

基础对高等院校进行的分等 ,例如美国各州高等院

校系统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社区学院、州立学院、州立

大学 ;第二 ,以“声望”为基础对高等院校进行分等 ,

一般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金字塔型”,日本的

帝国大学 (如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高居日本高等

教育系统的塔顶 ,而私立大学和学院则居于塔基。

二是“大梯度型”,如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

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法国的大学校、美国的

“常青藤大学”、加拿大的大学等的毕业生 ,就几乎分

别垄断了各国的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高级职务。三

是“无分等式”,如意大利高等教育系统虽然存在次

一级的“非大学部门”,但所有大学都能为政府和专

业技术的高级职位输送毕业生 ,前西德的大学之间

几乎没有地位上的差别。[ 3 ]

2. 马丁 ·特罗的“高等教育分层”理论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 ·特罗在伯顿 ·克拉克

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第五章[4 ]

中 ,专门以“地位的分析”为题 ,运用社会学理论 ,重

点研究了作为一个分层的高等院校系统 ,如何正式

或非正式地按照地位、名望、财富、权力及影响进行

分等。

马丁 ·特罗认为 ,高等院校地位的形成受到主

客观两方面的影响 :客观上 ,主要是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 ,规定某些类型的高等院校在一些方面“优

于”其他高校 ;主观上 ,主要是由高等院校的声誉和

名望的差别所致。[5 ]据此 ,马丁 ·特罗将高等教育系

统分为三个等级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老大学 ;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大学 ;三是新的非大学

高等教育形式。一方面高等教育竞争使高等院校取

得了向上发展的一致性 (向上“趋同”) ,另一方面 ,政

府的干预趋向于使高等教育系统产生向下发展的一

致性 ,即除了办好数量和规模小、选择性强的尖子大

学外 ,高等教育系统主要应向大型的、综合性的且以

大众高等教育为特征的统一系统发展 (即促使高等

教育向下延伸到职业教育 ,并将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政府不喜欢一般高等学校和

新办高等学校模仿老牌尖子大学的风格和做法 ,不

喜欢新学院和技术学院像大学那样创办过多的文

科 ,不愿意让这些新学院和技术学院拥有大学的权

利和特权 ,不赞成其实行自治和自我管理并开展研

究生教育和研究工作 ;政府迫切需要的是整个高等

教育系统更多样化 ,高等院校具有更适合职业需要

的学科、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更民主的管理方式和新

的入学渠道。[ 6 ]

马丁 ·特罗进一步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分层问题的态度大致形成了

“多元论”与“统一论”、“英才论”与“平等论”等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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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观点。

一是“英才统一论”。这种观点认为 ,大学以外

的任何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都不能授予学位 ,不能

同大学对等或竞争 ,但他们并不一定反对不授予学

位的成人教育形式。这些观点一般在大学和一些政

府部门中存在。例如 ,在前西德 ,一些高级教师甚至

大胆地提出了关闭综合大学的建议 ,英国也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关闭了大量师范学院。由于世界发达国

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建立了非大学部门 ,因而这

一观点明显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

二是“英才多元论”。这一观点在美国公立高等

教育系统中占统治地位 ,认为高等教育各部门应当

共存 ,在高等教育分层中 ,大学应该在最上层 ,各部

门之间应该在诸如教师工资、招生标准、学位授予方

面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和不平等 ,各部门之间的教师

和学生应该有一定程度且基于才能和竞争的流动

性 ,这种观点又有“二元论”、“三元论”之别。

三是“平等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是激

进的平等主义者。他们反对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尖子

大学及其自治特权 ,主张各种类型的院校应该完全

平等 ,都应该为民众服务 ,为此 ,必须取消高等教育

的各个部门而用综合大学来代替 ,充分实行高等教

育的“综合化”,并把大学和非大学的工作在同一机

构中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说似乎非常正

确 ,但过于理想化且在实际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四是“平等多元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应

该允许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部门和院校存在 ,并且

这些部门和院校必须在声望和地位上绝对平等。他

们对事实上存在的多种多样的高等教育部门表示赞

成 ,承认非大学部门至今还不具备进行研究生教育

的资源 ,但应该采取措施缩小大学部门与非大学部

门之间在诸如招生标准、教师工资和其他资源等方

面的差距 ,逐渐使不同部门的高等院校地位平等。

其中 ,有些人希望将高等教育系统变为统一的综合

性系统 ,这个系统只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和一份预算 ,

并认为这样做可以实现现实主义 (尖子大学应该继

续存在)同理想主义 (平等原则) 的协调和统一。另

一些人主张在保持院校独特性的同时 ,高等教育的

所有方面都应该平等 ,并支持非大学部门的存在。[7 ]

以上四种观点中笔者基本赞同“英才多元论”的

观点 ,因为从美国和欧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和

教训来看 ,“英才多元论”既能使精英型大学与大众

型院校合作共存、相互区别、较好地明确相互之间的

分工 ,又使这两个子系统相互衔接和沟通 ,既能使精

英高等教育系统得到必要的保护和继续发展 ,为社

会培养精英 ,又使大众高等教育系统得以健康、持

续、快速发展 ,扩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还能

使这两个系统的教师和学生实现建立在才能和竞争

基础上的合理流动 ,有利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

的实现。

马丁 ·特罗运用比较高等教育的方法分析了高

等教育分层现象之后 ,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 ,西方

工业社会高等院校的分层 ,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

的分层原则 :一是等级以各高等院校相互竞争为基

础 ,如美国私立大学 ;二是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高

等院校或高等教育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

定的 ,如欧洲的法国。事实上 ,美国公立大学和其他

发达国家公立大学的分层 ,是由市场竞争和国家政

策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 ,其区别在于两个方面所起

的作用主次不同而已。[8 ]

二、国外高等教育分类法及分类政策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各国高等院校的

类型和层次日趋多样 ,高等教育结构越来越复杂。

为便于认识和了解高等院校 ,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

(如克拉克 ·克尔及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开始关

注高等教育机构分类问题 ,一些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开始尝试通过建立教育分类法以获得

能够在国际上通用的教育统计数据 ,一些国家的地

方立法机构或政府 (美国加州和英国高等教育拨款

委员会)开始运用分类法案和科研绩效评估来促进

高等院校合理分工。代表性分类法主要有以下四

种。

1.“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并颁布了两个版本的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ISCED) 。第一个版本在

1975 年第 35 届国际教育会议上获得批准 ,第二个

版本在 1997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29 届大会上

正式批准实施。其中 ,第三级教育就是高等教育阶

段。以 1997 年版为例 ,第三级教育 (高等教育)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序号为 5) ,相当于中国高等教

育的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这一阶段

又分为 5A 和 5B 两个类别。5A 类是理论型的 ,按

学科分设专业 ,相当于中国的普通高等教育 ;5B 类

是实用性、技术型的 ,相当于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

5A 又分为 5A1 和 5A2。其中 ,5A1 按学科分设专

业 ,主要是为研究做准备的 ,一般学习年限为 4 年以

上 ,并可获得第一级学位 (学士学位) 、第二级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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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证书 ,相当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型学

士或学术型硕士 ,以培养学术型专门人才为目标 ;

5A2 按行业分设专业 ,主要为从事高科技要求的专

业教育 ,学习年限一般为 2～3 年 ,也可延长至 4 年

或更长 ,相当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型学士或专

业硕士 ,以培养工程型、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第

二阶段 (序号为 6) ,相当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博士研

究生教育阶段。[9 ]

显而易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

分类法”是根据教学计划将第三级教育 (高等教育)

作了两个维度的划分 :纵向上将高等教育从低到高

分为序号 5 (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 和

序号 6 (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 两个等级 (层次) ;横

向上先是将高等教育第一阶段 (序号 5) 分为理论型

(5A) 、实用性、技术型 (5B)两个一级类别 ,然后再将

理论型 (5A)分为学术型 (5A1) 和专业型 (5A2) 两个

二级类别。

2.“高等教育机构分类”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 CFA T) 的“高等

教育机构分类”,是目前世界上有关高等院校分类方

案中最早也是最为著名的分类法。1970 年 ,在克拉

克 ·克尔的“高等院校任务分类理论”指导下 ,卡内

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根据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任务 ,

将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予以分类 ,并建立起明确的

划分标准 ,迄今已推出了 1973、1976、1987、1994、

2000、2005 年等 6 个版本。其中 ,2005 版共有 6 种

分类模式 ,即基本分类和新增的 5 种独立 (平行) 分

类 ;基本分类与卡内基以前五个版本的分类类似 ,按

照所授学位的层次及数量 ,将高等院校分为副学士

学位授予学院 (Associate’s Colleges) 、硕士学位授

予学院/ 大学 (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 Doctorate2granting U niversi2
ties)及专业主导机构 ( Special Focus Instit utions) 、

部落学院 ( Tribal Colleges) 6 种基本类型。后 5 种

独立 (平行)分类为新增的模式 ,分别是从本科生培

养计划、研究生培养计划、学生类型、学制、规模等 5

个角度进行分类。[10 ]

3. 1960 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1960 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是由

时任美国多校区加利福尼亚大学总校校长的克拉克

·克尔牵头制定的 ,于 1960 年 4 月经加州议会通过

并由布朗州长签署正式成为该州法律。该规划根据

任务对加州高等院校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横向上形

成了公立院校与私立院校两个系统 ,其中公立院校

系统在纵向上又分为加州大学、州立学院、社区学院

和初级学院三个层次。[11 ]

加州公立院校分工系统从高到底依次为 :最高

层为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简称 UC) ,

有 9 个专注于教学和研究的校区 ,授予学士、硕士、

博士 (包括牙科医师 D. D. S、医师 M. D. 或其他特殊

领域的专家 Ph. D. ) 学位 ,培养工程师、化学家、建

筑师、教师、医师、律师、牙医师、社会工作人员等 ,招

收所有加州高中毕业生的 12. 5 %。第二层为州立

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 niversity ,简称 CSU) ,是全

美国最大的大学系统 ,目前有 22 个校区 ,授予学士

学位、硕士学位和教学证书 ,提供广泛的课程 ,强调

博雅教育 (Liberal Art s)和科学教育 ( Science) ,培养

了 50 %的企业雇员、2/ 3 的在加州接受高等教育的

加州公立学校教师和比其他所有加州大学和学院总

和还多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 ,每年接受所有加

州高中毕业生的前 1/ 3 (33 %) 入学。最底层为加州

社区学院 (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 , 简称

CCC) ,有 107 所社区学院校区 ,主要提供学士学位

以下课程。

可见 ,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之所以杰出 ,主要

是通过 1960 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有

计划地实行了公立高等院校的相互分工 ,即加州大

学系统专注于涵盖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层次的高等教育 ;州立大学系统注重学士学位、硕士

学位阶段的高等教育 ;社区学院则负责提供学士学

位及以下的课程。至于私立学院和大学 ( Associa2
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 niversity ,简称

A ICU) ,则另成系统 ,[12 ] 其分层主要是通过私立院

校相互之间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来实现的。

4.“研究评估分类法”

1992 年英国多科技术学院融入大学系统后 ,英

国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Higher Edu2
cation Funding Councils ,简称 H EFC) 对所有高等

教育机构一视同仁地提供教学经费。但在研究经费

方面的拨款则是选择性的 ,具体办法是通过“研究评

估作业”(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 简称

RA E) ,根据研究绩效来确定高等院校的研究经费

数额。英国的 RA E 一般 4～5 年为一周期 ,经过

1986、1989、1992、1996、2001 年五次研究评估活动 ,

英国高等院校逐渐出现了纵向上的分层化现象。凡

是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经费补助的高

等院校 ,都可以申请接受“研究成绩评估”,评估对象

并不是整个高校而是学科领域。以 2001 年为例 ,科

研成绩评估共分为 69 个学科领域 ,评估结果从高至

低共分为 5 * 、5、4、3a、3b、2、1 七个等级。但是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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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即将于 2008 年进行的

“研究评估作业”的评估体系进行了一些改革 ,主要

是对 2001 年评估指标体系中部分描述不太具体的

项目进行了重新规定 ,并将评估等级由七个等级减

少为四个等级 (4、3、2、1) 。[13 ] 根据“研究评估作业”

的结果确定大学的科研拨款 ,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的

科研品质。因此 ,英国可视为通过研究经费的竞争

性拨款来促进高等院校分层的典型案例。其主要特

征有三 :一是以学科领域而不是以高等院校为评估

单位 ;二是由接受评估的高等院校提供研究的成果

资料 ,各学科领域评估委员分别根据七个等级的标

准确定受评对象的等级 ,而不仅仅是高等院校的相

对排名 ,这就有利于鼓励各受评单位更加努力追求

研究工作的进步和卓越 ,而不是局限于高等院校之

间的相互竞争 ;三是评估结果是分配受评高等学校

未来研究经费补助的依据。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以评

估的方式来衡量各大学的研究绩效 ,并根据各大学

受评学科单位的评估成绩来决定研究补助经费的多

少 ,因此研究成绩评估起到了引导大学通过投入更

多的精力提高研究绩效以争取政府有限资源的积极

作用。[14 ]

三、国外高等教育分类的
发展趋势及启示

1. 高等教育分类法必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

体系

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自诞生至今 ,之所以能够

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认同 ,原因之一在于它能够

及时根据高等院校的变化和实际需要进行不断修改

和完善。尽管它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稳定 ,但

为了及时反映高等院校的变化 ,适应科技发展和美

国社会的需要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每隔一定时

间就对其高等院校分类法进行修订 ,先后推出了 6

个版本。同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

分类”,也已经推出了两个版本。[ 15 ] 这说明 ,高等教

育分类法作为一种分类模式 ,一方面必须保持相对

的稳定 ,否则就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另一方面 ,它又

必须与时俱进 ,开放包容 ,根据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与

重组的情况及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适时进行修改和

完善 ,并建立起多元视角的分类模式 ,主动适应人们

对高等教育分类的多样化 (认识、理解、管理、研究高

等教育及机构)需要 ,以引导高等教育及机构趋向多

样化。

2. 高校分类与高校排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但并

不等同

国外高等教育分类的实践表明 ,人们往往混淆

高校分类与高校排名的界限 ,将高校分类法人为地

附加上区分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优劣的功能 ,并应

用于大学排名。例如 ,尽管“卡内基基金会一再强

调 ,其分类并不是一个由高到低的等级划分 ,至少在

分类指标上并没有意图去衡量学校质量的高低 ,并

不想设置一个最佳的院校类别来反映一个最佳的办

学模式”,[16 ]但是 ,由于卡内基高等院校分类被广泛

认同 ,其应用范围由原有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

拓展到大学排名领域 ,并被“美新周刊“在稍加修改

和简化后作为大学排名的工具。事实上 ,高校分类

与高校排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二者的联系上

看 ,高校分类和高校排名都是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

高等教育及机构进行的比较 ,都要建立在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基础之上。但是 ,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

见的。首先 ,高校分类强调不同类别高校的特质 ,其

类别之间只有教育宗旨、教育任务、培养目标、产权

性质之分 ;而高校排名则强调高校之间办学质量、水

平、声誉和地位高低的比较 ,具有优劣和高低之别。

其次 ,高校分类是从宏观上构建高校之间比较的基

点 ,以提供一个框架来把握高校系统及高等教育结

构的多元化 ,而高校排名则是从微观上 (教师、学生、

投入、学科声誉等) 对高校进行比较 ,以确定不同高

校办学的优劣。再次 ,“高校分类是一个描述机制 ;

而高校排名是一个竞争机制”。最后 ,“高校分类本

身无评鉴色彩 ;而高校排名则昭然地把各个学校按

一些既定的标准把学校分个高低上下”。[17 ] 因此 ,如

何设计一个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分类

体系 (含高校)并防止其演变为大学排名的工具 ,是

一个亟待解决并需要不断探索的现实问题。

3. 高等教育分类呈现出从定性向定量、从单一

框架向多元框架、从单功能向多功能、从个体需要向

群体需要、从写实性向引导性、从高校分类向高等教

育分类发展的趋势

从原初意义上说 ,高校分类法“是一个描述性、

写实性并侧重于定性的分类 ,而非评估性、预测性、

引导性的分类”。[18 ]尽管阿什比认为“高等教育应实

行双轨制还是单轨制 ,只不过是个后勤问题”[ 19 ] ,但

他主要依据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各国特别是英

国高等教育的情况 ,而当时欧洲各国包括英国高等

教育尚处于精英阶段 ,只有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

众化阶段。并且他也同时主张 :“取消天才教育的办

法 ,不是降低标准 ,而是建立多种不同的标准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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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体系都要建立多种不同标准 ,不只限于大

学) ,并且要防止扩大因受不同教育而造成的彼此在

社会地位上的差距”。[20 ]质言之 ,高校分类法最初仅

仅是人们认识、理解高等教育及机构的方法论 ,是一

种认知理论 ,而非一种应用于管理、比较、统计的政

策或技术工具。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

化 ,高等教育分类功能的拓展 ,高等教育分类的性质

已经从描述性、写实性延伸为兼有预测性、引导性

等 ,其功能已经从个体的认识工具逐步扩展为群体

的认识、统计、分析和管理工具 ;分类的模式已经从

单一框架拓展为多元框架 ;分类的方法已经从最初

的定性描述发展为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以定量

分析为基础 ;分类的应用已经由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的学者、专家扩大为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高校

管理者、政府管理者等等 ;分类的适用时限已经从临

时性演变为阶段性 ;分类的对象从高校系统层面拓

展为高等教育系统层面。高等教育分类的这些发展

趋势 ,既符合高等教育系统复杂化和高校多类型、多

层次化的发展趋势 ,也充分展现了它保持并促进高

等教育多样化、特色发展的独特功能。这就要求高

等教育分类法及相关政策研究者必须主动适应这些

趋势。

4. 高等教育分类研究的深入不仅需要创新分类

理论 ,也需要在实践上建立起可行的政策体系与技

术支撑体系

从高等教育分类的历程来看 ,最初是为便于管

理 ,大学将其内部相近的学科或专业进行横向归类

(如学部、学院、学系、讲座) ,然后根据教育层次进行

纵向分层 (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或者学士、硕士

和博士教育) ,分类成为大学内部的管理工具。同

时 ,学者根据其学术研究的需要 ,暂时建立起适用于

特定研究对象及领域的高校分类框架 ,研究工作一

结束 ,分类的作用也就告一段落。可见 ,最初的高等

教育分类主要是针对高校的 ,且分类是大学管理者、

学者个体的临时性行为。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推

动下 ,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和层次不断增加 ,高等教

育结构复杂多样 ,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不同标准

的分类 ,例如根据所授学位的层次将高校划分为博

士、硕士、学士、副学士等四个层次 ,或者根据管理关

系及所授文凭将高校划分为重点本科、一般本科、高

专、高职等类型。私立院校出现后 ,高校被区分为公

立和私立两类 (今天已拓展为公立、私立和混合三

类) ,然后将公立高校区分为国立和省立 (州立、市

立)等小类。在职业教育高移到高等教育阶段后 ,高

等教育被区分为高等普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两

类。[21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 ,高

等教育的分类管理、国际比较、分类研究需求日益迫

切 ,高等教育分类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高等教育分类

研究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领域。如何设

计一个科学、合理并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多元性、综合

性高等教育分类体系 ,是一个必须攻克的难题。因

为它不仅能为人们认识、理解高等教育系统提供方

法论 ,也能够为人们比较、统计、管理高等教育提供

可操作的技术工具和政策工具。但是 ,由于现行学

制的限定 ,人们往往将高等普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

育误解为层次的不同而非类别的差异 ;即使是高校

分类也是注重层次划分、忽视类型划分 ;高校的层次

高低本来是其职能差异的表征 ,却被人们主观地贴

上了质量、水平、地位、声誉的“标签”;高校之间的竞

争 ,原本是质量和水平的竞争 ,却异化为综合性、学

术性、应用性、职业性等办学层次的竞争。由此可

见 ,只有将分类研究从高校层面提升到高等教育层

面 ,构建起分类与分层相结合的高等教育 (含高校)

综合分类体系 (分类框架和标准) 、政策体系 (高校分

工、分类评价、分类管理、分类拨款)和技术支撑体系

(分类指标、支持软件及高校数据库) ,才能有效地引

导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 ,并力

求从源头上解决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高校竞相升

格、趋同、攀升等难题。因此 ,高等教育分类研究不

能停留于“坐而论道”,满足于理论上构建起令人眼

花缭乱的“分类框架”,更重要的是应在实践上建立

起可操作的技术支持体系和法规、政策体系。

5.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有效机制是国家调控与

学术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

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分类法及分类政策演变

史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机制大致可归纳为以英国

为代表的“大学主导模式”、法国为代表的“政府决定

模式”和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模式”等。这三种

模式的形成与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密

切相关 ,且各有利弊。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

化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机制的趋势是政府调控与学

术市场竞争相结合 ,例如 ,今天美国的公立高校往往

以政府调控为主并辅之以学术市场竞争 ,而私立高

校则是以学术市场竞争为主辅之以政府调控。这种

政府调控与学术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分类发

展机制 ,可称之为“混合制模式”。分析中国高等教

育的分层机制 ,不难看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中

国高校的地位主要是由国家法规和政府政策决定的

(即政府决定模式) ,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高

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形成和学术竞争机制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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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高校的类型、层次和地位已经逐步演变为由国家

法规、政策和学术市场竞争共同决定 ,只是国家的法

规和政策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即政府主导模式) ,

预计今后将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且学术市场竞

争的结果将对高校的类型、层次和地位起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因此 ,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

化传统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机

制 ,是将国家法规和政策引导原则与学术市场竞争

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并以高校在学术市场的竞争结

果为基础。具体而言 ,一方面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和

完善高校 (特别是公立高校)之间围绕学术市场进行

竞争的机制 ,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国家对高校内部事

务的直接干预 ,强化通过政策、法规等间接手段进行

宏观上分类引导的职能 ,特别是要运用法律法规、分

类政策、分类评价等手段 ,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

和高校之间的合理分工。

(本文为厦门大学“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 Ⅰ类 ]“高等教育分类研

究”(B2005201) 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得到潘懋元

教授的指导和厦门大学“985 工程”二期专项经费

资助。)

注释 :

①②③　伯顿 ·克拉克的专著《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

的跨国研究》一书中译本中的“部类”,指高等学校内部组织

模式中横向上的分类 ;“层次”指高等学校内部纵向上的教育

层次分类。“部门”,是指高等教育机构 (高等学校) 横向上的

类别 ,如“公立院校”与“私立院校”、“大学部门”与“非大学部

门”。“等级”是指以承担的任务层次或以声望为基础对高等

教育机构 (高等学校)进行纵向划分而形成的等级 ,中国习惯

称之为“层次”。参见伯顿 ·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 ———学

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 M ] . 王承绪 ,徐辉 ,等译. 杭州 :杭州大

学出版社 ,1993. 41～52 ,58～65 ,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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